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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补充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纳芯微”） 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编号：

2022-029），宁波盛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盛橡”）支付襄阳臻芯传感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臻芯”）45%股权转让款的先决条件为：公司与宁波盛

橡签署《关于无锡盛邦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无锡盛邦股权

转让协议》”），宁波盛橡拟将其持有的无锡盛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盛

邦”）4.4218%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公司向宁波盛橡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转让对

价为人民币 4,072.5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宁波盛橡、无锡盛邦尚未签

署《无锡盛邦股权转让协议》，各方正在加快沟通进度，积极推进协议内容及其他事

项。 

按照披露指引要求，为了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本次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

公司对外投资无锡盛邦的过程，现对原公告进行补充公告。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之“无锡盛邦” 

1、无锡盛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无锡盛邦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764181374B 

住所 无锡市蠡园经济开发区汇光工业号 2 号楼 5 楼 

成立日期 2004年 7月 30日 

注册资本 596.553257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周健 

经营范围 

汽车组合仪表、传感器、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的研发、测试、

生产、加工、进出口业务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宁波盛橡持有无锡盛邦 56.50%的股权，逸盛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无锡盛邦 15.00%的股权，无锡逸科设计服务有限公司持有无

锡盛邦 10.00%的股权，宁波信致尚财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无锡盛邦 10.00%的股权，宁波橡林技术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无锡盛邦 8.50%的股权。 

2、无锡盛邦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未审计） 

资产总额 31,175.23 

资产净额 8,160.82 

营业收入 26,164.99 

净利润 -2,908.74 

无锡盛邦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2,520.56 万元、

2,595.67 万元，无锡盛邦 2021 年度亏损，主要系 2021 年整体重卡汽车市场环境不景

气，国五转国六标准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导致销量下降，以及产品降价导致毛利额相比

2020年度减少约 1,800万元。同时 2021年无锡盛邦对内部管理团队、业务进行战略调

整，加大了对新能源产品、ADAS 产品等研发，引进了较多研发人员及管理团队，导

致期间费用相比 2020年度增长约 3,450万元；另外新建了厂房、研发中心，并对生产

设备进行技改升级，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增加所致。 

3、交易对方宁波盛橡、无锡盛邦的其他关系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盛橡、无锡盛邦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

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宁波盛橡、无锡盛邦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之“无锡盛邦” 

1、估值公允性 

无锡盛邦主要从事车用传感器的设计开发、组装测试以及市场销售，产品主要通



过设计定制采购车用传感器各零部件进行调试装配实现，整体呈现“轻资产”运行的特

点，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为负，本次采用市销率对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进行分析。截至目

前，A 股上市公司不存在主要从事车用传感器及模块总成，控制器产品、执行器产品、

热管理系统等新能源产品以及 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研发及生产的公司，部分

上市公司涉及传感器及车用模块系统业务，且与无锡盛邦产品形态及应用领域存在类

似，本次对无锡盛邦进行市场法评估选取了 4 家可比上市公司，可比公司均与无锡盛

邦在所属行业、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具有可比性，而且均已上市三年，可比公司选取

合理。截至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情况如下： 

序号 可比上市公司 主要产品 市销率（倍） 

1 隆盛科技 

发动机废气再循环系统、汽车节能

减排模块、安全模块、座椅门锁模

块、新能源汽车电控电机模块 

6.77 

2 苏奥传感 
传感器及汽车传感器、汽车塑料零

部件 
7.99 

3 移为通信 

车载信息智能终端、资产管理信息

智能终端、个人安全智能终端、两

轮车智能化终端和动物溯源管理产

品，其中包含传感器系统 

9.54 

4 士兰微 
IDM 模式的半导体产品，其中包含

MEMS 传感器 
10.67 

平均 - 8.74 

无锡盛邦 - 3.52 

资料来源：Wind资讯；可比公司市销率=2021年 12月 31日收盘市值/2021年度营业收入 

综上，截至评估基准日，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市销率为8.74倍，本次交易无锡盛邦

估值对应的市销率为3.52倍，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销率。本次交易作价合理，充分

考虑了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估值差异 

基于战略控股考虑，宁波盛橡于2021年5月筹划收购无锡盛邦控股权，收购完成

后，宁波盛橡直接持有无锡盛邦56.50%的股权（以下简称“前次交易”），对应的整体

估值约为3.7亿元，与本次交易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如下： 

a）汽车传感器产品品类增加且量产预期明确，有助于无锡盛邦盈利能力的提升 

无锡盛邦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车用传感器的设计开发、组装测试以及市场销售，

前次交易的协议签署日为2021年5月，截至该协议签署日，历史年度营业收入主要来



源于汽车传感器的销售，主要产品为尿素品质传感器、机油压力传感器等传统压力类

传感器产品；主要客户为一汽、潍柴、玉柴等国内领先的重卡客户以及柴油机厂商，

2019年-2021年上述三家客户合计营收占比均不低于85%。新能源产品及其他品类传感

器一直处于研发与小批量生产的阶段，销售占比不高。 

2021年5月逸盛集团有限公司因业务规划调整，将无锡盛邦的控股权转让给宁波

盛橡。宁波盛橡取得无锡盛邦的控股权后，对无锡盛邦管理团队、业务进行战略调整，

搭建了国际化团队，投资新建了新的厂房、研发中心及实验室，重点对多品类传感器

产品、新能源产品以及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产品投入研发资源，积极推进大

客户导入，产能也将逐步释放。截至本次交易时点，无锡盛邦已研发完成二代尿素品

质传感器、陶瓷电容压力传感器、排气温度传感器、氢浓度传感器等，其中二代尿素

品质传感器目前已经通过潍柴、康明斯、云内、玉柴等大客户的验证，并于2022年度

陆续量产；陶瓷电容压力传感器正在潍柴、玉柴、三一等大客户进行台架和路试中，

预计2022年度实现量产；满足国六标准的排温传感器已通过潍柴等大客户的验证；氢

浓度传感器已通过多个客户验证测试。因此，与前次交易相比，随着无锡盛邦汽车传

感器产品品类增加且大部分产品已通过客户验证，量产预期明确，将有助于无锡盛邦

盈利能力的提升。 

b）宁波盛橡控股后为无锡盛邦开拓新能源产品、ADAS产品等业务，将形成新的

盈利增长点 

前次交易的协议签署时点，无锡盛邦主要布局为汽车传感器，2021年下半年以来

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重点投入研发新能源产品、ADAS产品，截至本次交易时点，

控制器产品、执行器产品、热管理系统、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产品等新产品

均已有明确的客户验证进度及量产计划，预计可以给无锡盛邦带来较好的收益增长。 

因此，与前次交易相比，目前无锡盛邦产品品类及客户资源更为丰富，业务类型

更为多样，预期相关业务未来能够持续增长。 

c）宁波盛橡控股后为无锡盛邦搭建起国际化团队 

在宁波盛橡控股后，根据新的业务规划，先后引进了近20位在森萨塔、泰科、霍

尼韦尔和博世等世界传感器和控制器等领域从事传感器开发和开发经历的技术工程师，

搭建起一只国际化的管理技术团队，为无锡盛邦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d）宁波盛橡控股后为无锡盛邦引入优势技术资源 



宁波盛橡的股东系产业投资人，具有多年的行业应用经验及技术开发经验，将利

用其丰富的行业及技术资源，结合无锡盛邦生产工艺优势，协助无锡盛邦促进新产品

开发及客户导入，另外通过输入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管理经验，助力无锡盛邦提升管理

水平和运营效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无锡盛邦未执行的在手订单金额约为8,000万元，未来市场

前景广阔。综上，考虑到无锡盛邦的实际经营情况、研发能力、客户基础、市场前景、

在手订单等，本次交易估值高于无锡盛邦最近一期估值水平较为合理。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事后自查，就本次交易对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更正如下：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人民币 880万元，具体以公司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的其他内容均不变。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宁波盛橡、无锡盛邦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及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宁波盛橡、无锡盛邦与公司之间亦不存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公司本次出售襄阳臻芯45%股权以及对外投资无锡盛邦4.4218%的股权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对外投资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虽然本次交易

中被投资单位无锡盛邦4.4218%的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溢价较高，且高于最近一期估值

水平，但考虑到无锡盛邦的实际经营情况、研发能力、客户基础、市场前景、在手订

单等，以及无锡盛邦与公司业务可形成协同效应，并且本次交易对应的市销率低于同

行业可比公司，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公允；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

出售股权暨对外投资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